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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下稱本校）為提升本校教師教學研究水準及促進國際合作交流， 

訂定本校教師赴境外合作機構短期交流作業要點（下稱本要點）。 

二、為執行本要點，特成立「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師赴境外合作機構短期交流審查委員會」，

本委員會由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國際長、主計室主任、工程學院院長、電

機資訊學院院長、管理學院院長、文理學院院長等代表組成，由國際長擔任主席。 

三、本要點所稱教師，以本校支薪之 編制內專任教師為限。 

四、教師應於本校連續服務二年以上，具有審定合格之助理教授以上資格者，始得赴境外合

作機構短期交流。 

五、考量學校員額調配狀況，避免影響教學與行政工作，各系(室、中心)講師以上教師人數

十人以下至多一名，二十人以下至多二名，二十一人(含)以上至多三名。但全校總名額

以不超過教師編制預算員額總人數百分之十，且國外進修、研究及講學名額不超過百分

之五。上述名額應列入本校「教師進修研究講學實施要點」第十點所訂名額計算。 

六、本校教師赴境外合作機構短期交流之申請規則與資格： 

（一） 教師交流活動可包括出國進修、研究及講學等相關活動。 

（二） 赴境外合作機構短期交流以與本校簽署合作協議書或備忘錄者為主。 

（三） 赴境外合作機構短期交流之期程以二至八周之短期交流為原則。(申請二個月以上之

進修、研究或講學者，則依本校「教師進修研究講學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四） 本校教師赴境外合作機構短期交流，得依本要點申請補助經濟艙來回機票費及部分

生活費，生活費依「中央各機關(含事業機構)赴派國外進修、研究、實習人員補助項

目及數額表」之 60%為原則計算。如有特殊情況，專案簽准不在此限。 

（五） 經費來源:由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因公派員出國經費或校務基金補助，補助經費

之申請及核銷由各申請單位依循本校會計程序辦理。已獲其他來源補助之項目，本規

則不重複補助。補助額度得依當年度經費預算調整。 

七、本校教師赴境外合作機構短期交流，應檢具申請表格與個人講學、研究或進修計畫，若

所申請之機構另有規定者，則需依該機構協議提供相應資料。經系、中心、學程、室、

學院同意並會人事室後，依下列第八點規定辦理，並由本校具函推薦。 

八、本校教師赴境外合作機構短期交流申請程序： 

（一） 自公告日起，申請人必須於預訂出國前三個月填寫相關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資料。

資料應包括但不限於:出國計畫書、學術背景、預期成果、經費預估等。所有資料須經

單位主管簽章後，送國際處，並經審核委員會會議決議後，依規定辦理及補助。若有

特殊情況，得報請校長核定。 

（二） 若未能於表定時間內辦理完竣，申請資格將被取消。若無重大不可抗力因素(如重大

疾病、天災等)，未能於當年度完成表定活動，將影響該單位翌年度的申請資格。申請

人可重新提交申請，但需遵循新的申請時間表。 

九、申請赴境外合作機構短期交流教師補助經費核銷須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獲補助教師需

於返國日起一個月內檢據核實報銷，不得重複報支。同時須履行以下義務: 



 

(一)  繳交成果報告表一份(含可編輯電子檔)，述明並規畫未來 3年內如何提升學術研 

究、國際合作或協助招生等成果效益(可包含研究著作、共同申請研究計畫等)。 

(二)  回國後需於本校服務至少一年(下稱服務義務期間)。履行服務義務期限屆滿前， 

不得辭聘、介聘或再次提送本申請；如未能履行前述義務，須歸還所有已獲得之補助 

款。 

十、申請赴境外合作機構短期交流之教師應自行於出訪前安排簽證及交通等後續事宜，於出

訪前辦理公假申請，並向所屬學院及系所確認出訪期間之課程規劃。 

十一、 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